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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社会已经迈入了网络时代和信息时代的门槛。
所谓的网络时代，是指以互联网络作为整个社会活动的核心平台的时代。
而信息时代，则是指信息在整个社会中居于核心地位和作用的时代。
互联网络的开放性或全球性、数字化或无纸化、虚拟性、交互性等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特征使得网络时
代呈现出全球化、自由化、信息化和高效化特征。
网络时代的这些特征已经对建立在传统社会条件下的既有民商法律制度及其理论产生了许多挑战，其
中，有些是制度层面的，有些则是基本观念和基本理论层面的。
“法律是社会现实的反映”。
网络时代的这些特征要求建立在传统社会条件下的现行民商法律制度和基本理论必须要做出应有的回
应，以适应网络时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起草和制定一部划时代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民法典一直是中国民法学人梦寐以求的目标。
我们面临的网络时代和信息时代，要制定一部具有世界先进性的、划时代的民法典，则需要有充分反
映网络时代和信息时代社会客观规律的国际先进的民法理论作为依托。
没有先进的民法理论为指导，就不可能制定出先进的民法典！
令人遗憾的是，翻阅中国近年来的民法学论着，很少有知名的民法专家从事网络时代和信息时代的民
法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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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网络时代的民商法理论与实践》整体上分为互联网对民法学基本理论的影响和网络时代的若干
民法学具体问题两个部分。
其中前者包括网络时代的民法价值理念与基本原则、民法学方法论、信息财产化与财产信息化等；后
者则网络环境下表示的成立与生效规则、网络时代的物权法问题、垃圾信息问题的私法规制与个人信
息的财产权保护、虚拟财产、域名与商标的冲突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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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德良，法学博士，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法律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文法学院特聘教授；亚太网
络法律研究中心创始人、主任。
研究方向为网络与电子商务法、信息法与信息财产权等。
在《法学研究》等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论个人信息的财产权保护》一文在国内首次提出个
人信息财产权理论（《法学研究》2007年第3期）；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国家242项目、教育部、司法
部等四项课题：出版专著三部。
其中，《网络时代的民法学问题》（2004年人民法院出版社）是第一部系统研究网络时代民法基本理
论问题的专著；《论个人信息的财产权保护》（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是第一部研究个人信息财产
权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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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技术性　　所谓的技术性，系指不仅计算机、互联网络本身是高科技的产物，而且，网络
通信也离不开高科技的支持。
众所周知，网络信息交流离不开信息发送设备（信源）、终端设备（信宿）、基础网络或信息传输通
道，而信息传输的速度与信息传输信道的带宽有关，信息的发送与接收则与发送和终端设备的计算速
度或处理能力有关，信息在网络中传输的安全性与信息加密技术和身份认证技术密切相关。
对于信息发送或接收设备的计算能力，一般与计算设备（计算机）芯片的集成密度有关，而（计算机
）集成电路芯片是一个高科技问题。
通常，发送或接收设备的计算能力越高，其处理信息的速度也就越快，收发信息的速度也就越快。
对于信息传输通道的带宽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涉及传输介质材料问题，属于材料科学问题。
从传输介质的发展历史来看，它经过了铜质电线电话线——ISDN——BISDN——光线传输介质（宽带
）的过程，而传输介质材料也是一个高科技问题。
就信息在传输信道中的安全性问题，由于其涉及信息加密技术和电子认证技术，而无论是信息加密技
术，还是电子认证问题，都是与技术攸关的问题，故而也具有很强的技术性。
另外，信息在传输过程中并非是一路直达，往往还需要经过诸多路径转换，而这种路径转换也需要路
由（器）技术。
总之，互联网络是一个高科技产业，无论是硬件设施建设，抑或是计算机软件的开发，还是网络通信
的质量保障，都需要信息技术乃至生物技术等诸多高科技的支撑。
无论是网络运营商，还是一般的网民，利用网络进行通信或进行其它网络活动，谁掌握的技术高，谁
就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
因此，可以说，技术性是互联网络的基本特征。
　　（三）开放性（无国界地域性）　　所谓的开放性，又称无国界地域性，是指在互联网上，人们
进行信息交流和网络活动没有地域范围和国界、国籍的限制。
从技术上讲，互联网络对任何人、任何地区都是开放的，只要具备一台符合条件的终端设备和网线或
相应的卫星通信或无线通信条件等，都可以接入网络并在网络上进行通信。
因此，如果不是通过严格的技术甄别措施，我们一般无法直接及时识别网络主体所属的地域范围或国
籍。
随着固定电信网、移动电信网和无限通信网的融通，随着传统电视网、电信网和计算机网络的融合，
未来的互联网络将更加开放，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地与网络接触，借助于互联网络进行信息交流和电子
商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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